
高雄市林園區公所102年第2次廉政會報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2年 10月 8日(星期二)下午3時

貳、地點：本所2樓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陳區長興發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文俊

肆、出席委員：詳如簽到單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上次會議主席指(裁)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及檢討：

略

柒、工作報告：

一、轉達上級重要政風工作指示：(102年 4月 18日至102年

10 月 7日)

(一)端午節期間，請加強宣導「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

規範」，對於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個人、法人或

團體之餽贈財物或邀宴應酬，應予拒絕，並落實知會

登錄制度。 

(二)請協調機關公務車輛管理單位瞭解機關公務車有無不

當使用情形，並加強宣導應依相關規定使用，以免再

有公務車不當使用情事發生。

(三)中秋節期間，請加強宣導「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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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」，對於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個人、法人或

團體之餽贈財物或邀宴應酬，應予拒絕，並落實知會

登錄制度。

(四)請加強宣導有關公務員使用會員卡採購公物，私吞累

積之紅利點數，是否涉及取得不正利益，非可一概而

論，爰依「機關專責採購或經常辦理採購事項之人員」

及「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」二類情形說明如次：

1.關專責採購或經常辦理採購事項之人員如長年以個

人信用卡或會員卡購物或支付各項費用，因非其個

人購物，而是為機關購物或支付費用，所得紅利點

數自應歸機關所有，不能獨得。

2.機關同仁如因公務需要，以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，

行政院主計總處為簡化經費支付程序，曾明定機關

辦理採購及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（例如：員工出差

費），以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之處理原則，詳請參

照行政院主計總處96年 2月 1日處會三字第

0960000691號函說明六（如附件）。如公務員辦理

因公出差旅費用等核銷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前開函

示意旨，自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辦理支付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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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涉有取得不正利益或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情

事。

(五)依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第1項第1款

規定，公務員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因公務

禮儀受贈財物，惟部分公務員因所受贈之財物價值不

菲，認為不宜收受，而欲捐贈機關時，其程序依「高雄

市市有公用財產管理作業手冊」第五章動產管理規定，

機關受贈財物，須填明該財產價格，如原價無法查考

或根本無原價者，得由財產管理單位會同有關單位予

以估列，有關公務員因公務禮儀受贈貴重財物之處理

方式如下：

        1.機關受贈如具有文化資產價值之文物、古蹟等，按

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」第28條第2項規定，其價值

由文化部認定並具證明。

        2.機關受贈財物如屬珍貴收藏品，可協調國立故宮博

物院、文化部等機關推薦專家，擔任鑑價委員協助

鑑價。

  二、政風工作執行情形(102年 4月 18日至 102年 10月 7日)

(一)鼓勵檢舉貪瀆不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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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室已設置檢舉郵政信箱(林園郵政第 150號)、檢舉

電話(07-6411324)、傳真機(07-6410262)，並於政風

宣導資料及各項招標文件中附加檢舉專線，以鼓勵廠

商、民眾及員 工踴躍檢舉不法。

 (二)加強宣導「高雄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及「端正

政風行動方案」防貪部分應注意事項：

1.各單位主管應利用各種機會持續宣導有關請託關說、

贈受財物、飲宴應酬等報備登記作業規定，並以身

作則確實辦理；另外禁止所屬同仁接受廠商不當邀

宴。

2.期間內未發生請託關說、贈受財物、飲宴應酬等情事。

 

(三)本室為展現政府積極推動廉能政府的決心，建立「乾

淨政府、誠信社會」之施政方針，並使反貪成為我國

民生活倫理的基本守則，建構全民反貪意識，爰利

用本所於6月8日至10日舉辦「102年高雄端午中芸

漁港傳統龍舟錦標賽」活動，擬訂廉政宣導活動實施

計畫，並於活動開幕當日(9日)下午於活動會場設置

廉政攤位辦理廉政宣導。

三、專題報告：秘書室主任劉瑞賢─「如何精進本所採購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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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」

      (一)前言

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稱本法）於民國 88年 5月

27日起開始施行。由於本法之施行，使得政府機關

辦理採購業務邁向資訊公開化、程序透明化、規範明

文化、競爭公平化、爭議處理司法化等目標前進，而

對於提昇採購效率興功能，確保採購品質，以及維

護政府形象等，均獲有正面肯定之意義。

辦理招標採購業務，不僅需要專業知識與工作

經驗，承辦人員亦需要有創新、革新之思維與作法，

實務上較常見之缺失，主要為承辦人員之法令專業

素養不足，欠缺勇敢任事之信心與決心，致造成招

標採購作業延遲、文件用語詞義含糊不清、規格設計

內容有偏袒不公、爭議處理程序延宕，不僅影響採

購作業之期程，亦使有意投標廠商卻步，對政府形

象有所損害。

(二)現況

本所辦理採購案件以工程採購佔大部分，勞務

及財物採購僅佔少數；除零星請購外，均依公告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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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及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ㄧ辦理公開招標或採限制

性，以最有利標評定優良廠商，作為本所欲達成年

度工作目標及施政計畫。承辦採購業務必須時時刻

刻注意法令之修改，諸如招標、開標、決標、履約保

固……等之步驟，方能辦好採購之每一環節，以維

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，提升本所清廉形象。

(三)檢討與改進措施

檢視本所今年辦理各項採購招標案件中，無論

是工程採購、勞務採購或財物採購業務，均較往年

有長足進步，惟仍有少部分缺失必須予以檢討改進，

使採購業務更臻周全。

1.優點

(1)有效遏止招標廠商有圍標之機會：本所設有多

重管道投標方式，除親自投遞指定場所，或郵

寄至本所，亦可投遞至本所在郵局開立之信箱，

以阻絕投標廠商有圍標之機會。

(2)嚴格品質管控：由驗收人員是否依契約履行，

施作或交貨驗收人員現場清點並拍照存證。

2.缺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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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未確實掌握採購法令之修改而引用錯誤過時

之條文。

(2)財物之採購數量估算錯誤，致衍生困擾。

3.改進措施

(1)辦理採購人員應詳實審閱各項招標文件（含規

劃書、公告、契約文件等），遇有疑義問題適

時向向有經驗者或專家謂益、或請上級機關或

主管機關提供諮詢意見，並隨時檢視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函發之解釋文件，並適時予以更

新，以符合規定。

(2)對於各項財物採購招標案之數量應估算正確，

以免掛萬漏一，造成需求單位困擾。

(四)策進作為

1.充實專業素養方面：辦理招標事宜之採購承辦人

員，首先必須熟稔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、函

釋等，所謂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在一切

「依法行政」之大原則下，唯有熟悉政府採購法令

規定，將其中之名詞定義、限制禁止規定、招標方

式、審標及決標依據、履約驗收應注意事項、異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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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申訴之處理程序、違反採購法令之刑責及懲處

…等，加以吸收融會，才能勇於任事。

2.落實保密觀念：採購承辦人員因辦理業務之故，

能輕易獲悉廠商及採購相關訊息，若未能遵守保

密規定，很容易將採購資料外洩而影響採購的公

平性。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11月 3日工

程企字第09500420310號函釋政府採購法第15條

第1項所稱「承辦採購人員」，包括處理訂定招標

文件、招標、開標、審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、訂約、

履約管理、驗收及爭議處理之人員；所稱「監辦採

購人員」指監視機關辦理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

決標及驗收之人員；另承辦、監辦採購人員之主官

主管亦適用之。

3.恪遵採購人員倫理準則：依本準則第7條規定採

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
            (1)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、

回扣、餽贈、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。

            (2)接受與職務有關廠商之食、宿、交通、娛樂、旅

遊、冶遊或其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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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(3)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。

            (4)妨礙採購效率。

            (5)浪費國家資源。

            (6)未公正辦理採購。

            (7)洩漏應保守秘密之採購資訊。

            (8)利用機關場所營私或公器私用。

            (9)利用職務關係募款或從事商業活動。

            (10)利用職務所獲非公開資訊圖私人不正利益。

            (11)於機關任職期間同時為廠商所僱用。

            (12)於公務場所張貼或懸掛廠商廣告物。

            (13)利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。

            (14)利用職務關係與廠商有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

之投資關係。

            (15)要求廠商提供與採購無關之服務。

            (16)為廠商請託或關說。

            (17)意圖為私人不正利益而高估預算、底價或應

付契約價金，或為不當之規劃、設計、招標、

審標、決標、履約管理或驗收。

            (18)藉婚喪喜慶機會向廠商索取金錢或財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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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(19)從事足以影響採購人員尊嚴或使一般人認其

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事務或活動。

            (20)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。

(伍)結論

辦理採購業務，在各機關內部常是吃力不討好

的工作，大部分的公務員多避之惟恐不及，即使被

指派擔任此一職務，承辦人員亦多抱持「不求有功，

但求無過」之心態勉強為之。其實只要承辦人員在相

關法令上有所堅持，在專業素養上努力精進，並妥

慎作好自保措施，相信必能在本職上有所作為。

捌、提案討論：

    提案一：請落實執行請託關說、贈送財物及飲宴應酬事件

之處理作業程序，請討論。 (提案單位：政風室)

    說  明：

一、所稱「請託關說」，係指其內容涉及非法，或因而

對本機關業務之推行產生不當之決定，影響特定

權利義務者。

二、所稱「贈受財物」係指各機關員工除機關公務（含

外交）禮儀之性質或婚、喪、喜、慶等正常社交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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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及長官對屬員之獎勵、慰勉、救助者外，不宜接

受與其職務「有利害關係」者餽贈之財物或其他利

益。

三、所稱「飲宴應酬」係指各機關員工對於其職務有利

害關係或身份職務上不相宜之邀宴或其他應酬活

動。

    辦  法：請各單位主管轉知同仁，如有受贈財物、飲宴應酬、

請託關說等事件，確依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應

於3日內簽報主管並知會政風室。

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各委員轉知同仁確實辦理。

    提案二：請各單位確實建立聯繫通報機制，確實掌握機關

「重大性」之政風狀況或各項維護工作，俾即時通

報上級機關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政風室)

    說  明：

         一、本市某區公所發生司法機關搜索首長辦公室並扣

押部分資卷，該事件發生時相關單位未通知政

風室，致未能即時通報上級機關。

二、各單位如有遭司法機關實施搜索或扣押等強制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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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或發生重大危安事件時，請即時陳報機關

首長外，並通知政風室，俾即時通報上級機關

以確實掌握機關動態。

    辦  法：如說明。

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轉知各單位如遇有上開情事，請立

即通知區長或主任秘書及政風室到場，以維護權

益。

玖、臨時動議：略    

拾、主席裁示及結論：略

拾壹、散會

12


